附件：
[bookmark: _GoBack]富顺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审方系统建设配置要求
	项目类别
	配置要求(原则上均为实质性条款)

	1.配备合理的设施设备
	1.1配备所需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高速稳定的网络、大容量的数据存储设备、相关基础软件、处方审核系统、安全设备，电脑、中控显示大屏等。

	

2.信息系统建设
	2.1 建立贯通成员单位的集中审方信息系统（智慧应用功能型）。
2.2 信息系统应具备线上处方前置审核和处方点评、用药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分析、药品知识库信息查询检索服务等功能。
2.3 处方审核信息系统（平台）接口实现标准化，利于县域各级医疗机构接入。
2.4 医共体成员单位全部接入信息系统并实际运行。

	

3.建立数据安全保障机制
	3.1 建立数据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包括规范数据收集、储存、使用、传输、销毁等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和安全要求等。
3.2 建立网络安全日程监测和运维管控机制、审方数据加密与权限管控机制。
3.3 制定数据信息安全相应预案机制。

	
4.居民连续用药监测服务
	4.1 提供居民查询个人县域内就诊处方用药信息。
4.2 具备监测居民连续用药的相关信息系统，或具备可收集居民连续用药信息的相关途径。
4.3 为患者提供连续用药监测服务。

	

5.建立药品基础知识库
	5.1 建立合法、规范、适宜的处方审核基础知识库。
5.2 后期运行维护中能且必须及时更新知识库，及时剔除过时信息和资料。
5.3 知识库嵌入医共体成员单位医师、药师工作站。
5.4 成员单位将新增或变更的药品相关信息和说明书提交审方中心更新，审方中心能实现在知识库中进行匹配维护，记录存档。

	
6.协同制定审方规则
	6.1 制定医共体内统一审方规则，包括但不限合法性、格式与规范性、适宜性、中药专项等审核维度。※
6.2 结合用药目录变化、处方点评等情况动态调整审方规则及自定义规则。
6.3 根据实际对处方进行分级评定，设置处方警示级别。

	项目类别
	配置要求(原则上均为实质性条款)

	
7.处方联动审核
	7.1 建立顺畅的处方审核流程。 
7.2 成员单位开展“系统+药师”双重审方，实现全部处方的前置审核。 
7.3 建立争议性处方和不合理处方的临床沟通反馈机制，并实际执行。 

	8.集中处方点评
	8.1 制定处方点评标准并动态优化。 
8.2 能开展常规处方点评、专项处方点评、处方抽查点评。 
8.3 定期形成处方点评报告，并反馈成员单位及相关药师。

	9.开展成员单位用药衔接对比
	9.1 能汇聚成员单位药品目录信息。
9.2 审方中心组织成员单位能实现对比分析用药差异，优化基层用药结构，促进上下用药衔接。

	
10.开展药品使用监测
	10.1 以医共体为单位，能实现集中统一报送药品使用监测数据。
10.2 以医共体为单位，能开展药品配备使用监测数据分析（基本药物、集采、医保、谈判、抗菌、抗肿瘤、重点监测药品），形成年度分析报告。
10.3 以医共体为单位，能监测分析药品不良反应上报情况，形成监测报告。
10.4 以医共体为单位，能监测分析处方流转情况。 

	
11.开展合理用药干预
	11.1 能通过时间段搜索并汇总，形成对医共体成员单位医师开展处方审核、反馈、合理用药培训资料。（筛选具有代表性的共性、个性问题）
11.2 能开展合理用药处方点评。

	



12.创新工作
	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先进技术，通过“互联网+医院”或通过成员单位 HIS系统对接等，能开展：
12.1 药品使用监测
12.2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优化成员单位药品配备使用结构
12.3 规范电子化药历书写
12.4 建立使用合理用药评估模型，有效调控药品使用强度（如抗菌药物等）
12.5 提供互联网+ 药学服务（慢病） 
12.6 提供居家药学服务（慢病） 
12.7 提供（互联网）药学门诊服务
12.8 基层开具处方、中心药房审核调配药品，实现基层供药与用药协同
12.9 开展医共体内处方自由流动
12.10 其他创新性便民药学服务，有具体材料和实证数据支持

	13.促进上下用药衔接
	13.1能通过时间段搜索，其他医疗机构和医共体牵头单位药品配备重合率比例及不重合药品目录。

	14.集中处方审核
	14.1 能通过时间段搜索汇总，集中处方审核数量占医共体总处方数量比例、各成员单位不合理处方干预率、成员单位不合理处方率。




